山东省泰山医院
医疗联合体管理办法(试行)

为优化医疗资源结构布局，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，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，加快建立分级诊疗制度，规范我院医疗联合体管理（以下简称医联体）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5〕70号）、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医疗联合体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7〕32号）、《医疗联合体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国卫医发〔2020〕13号）的文件精神，结合我院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第一条 总 则
第一条 为优化医疗资源结构布局，构建合理就医秩序，形成基层首诊、分级诊疗、全专结合、急慢分治、双向转诊、上下联动、服务衔接的管理模式，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医疗健康服务体系，规范我院医联体单位的准入与管理，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医联体单位包括但不限于城市医疗集团、县域医疗共同体、专科联盟和远程医疗协作网。
第三条 山东省泰山医院应充分发挥省属三级医院优势，不断带动地方老年医学事业的发展。
第四条 坚持多形式探索，发展紧密型或松散型医联体，组建专科联盟（专科医联体）；探索专病联盟、IMH（互联网+医联体+居家医养健康服务综合体）等。
第五条 医联体成员单位应以满足群众健康需求、实现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公平为导向，不以盈利及分割医疗市场为目的，努力减轻人民群众医药费用负担。
第二章 准入条件
第六条 申请加入我院医联体的医院应具备以下资质之一：
（一）二级及以上综合医院、中医医院、专科医院。
（二）乡镇卫生院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（服务范围包括其所属社区卫生服务站）。
（三）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医院、康复护理院、养老院等社会办医疗机构。
（四）有上级政府或卫生行政部门指派的对口支援、卫生强基等帮扶任务的基层医院。
第七条 与我院建立医联体的单位加挂“山东省泰山医院XX医院或分院”牌子、“山东省泰山医院医联体医院”或“山东省泰山医院技术协作医院”牌子。
第三章 日常管理
第八条 充分发挥我院作为牵头单位的管理优势和品牌效应，推动联合体内各医疗机构实现统一的医疗护理管理制度、服务行为规范，强化学科间的优势互补与合作，联合开展科研和教学。对医联体成员医院的发展规划成立咨询专家组，给予参考意见。
第九条 我院免费接收医联体成员单位进修人员到我院进修学习，接收成员单位选派的管理及业务科室主任、护士长到我院进行轮训，加强科室间的交流合作。
第十条 对于医联体单位，我院根据医联体单位需求，不定期其派驻业务、管理骨干人员，为其进行业务指导、教学查房、科研和项目协作、义诊等活动，不断提升其诊疗服务能力和管理水平。
第十一条  专科联盟以我院省市级重点学科、特色专科等为核心组建,通过学术讲座、人才培养、科研和项目协作等多种方式，加强专科联盟内涵建设，提升成员单位的医疗服务能力和管理水平。
第十二条 通过我院互联网医院建设，不断完善远程医疗、远程会诊、远程查房、远程教学、远程监护等形式，提高优质医疗资源可及性，重点发展面向边远、贫困地区的远程医疗协作网，完善省-市-县-乡-村五级远程医疗服务网络。
第十三条 借助远程医学平台及信息网络系统，实现信息互联互通，检查检验结果互认，并建立成员单位间的双向转诊绿色通道。根据双向转诊的临床标准，结合专科会诊意见，本着急慢分治、治疗连序、科学有序、安全便捷的原则，引导患者自愿配合，实行畅通的双向转诊。
第十四条 条件成熟时，探索实行医联体内部各医疗机构药品、耗材等统一采购、统一配送。
第十五条 每年至少举办医联体成员单位联席会议一次。
第四章 监督与考核
第十六条 建立监督考核及清退机制，制定山东省泰山医院医联体考核方案，医联体成员单位每月上报考核数据，每年进行一次整体评估，对存在以下问题的成员单位，与其解除医联体协议，并及时清退。
（一）在医院整体发展、医疗质量与医疗安全等方面存在严重问题的。
（二）利用山东省泰山医院品牌进行虚假宣传的。
（三）不履行协议责任、双向转诊连续2年不达标的单位。
（四）其他有损山东省泰山医院声誉的行为，并追究相关部门责任。
第五章 附则
第十七条 医联体各成员单位应安排专门机构、专人负责双方的日常管理、双向转诊与综合绩效考核等工作。
第十八条 我院将不定期在官方网站、相关媒体向社会公示与医联体成员单位的合作成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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